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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水区城管局关于印发

《新余市渝水区城市管理局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置工作预案》的通知
各大队、股室：

现将修订后的《新余市渝水区城市管理局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置工作预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新余市渝水区城管局

                              2024年12月9日

新余市渝水区城市管理局突发公共事件

应急处置工作预案

为建立健全我局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长效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城市市政、园林绿化、市容、环境卫生等设施正常运行，提高管理执法队伍的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按照上级应急管理部门的相关要求，特制定本预案。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建立健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提高城管执法队伍的应急处置能力，明确各单位的责任，预防和减少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有效控制事态发展，降低事件造成的危害和影响，最大限度地保护国家、人民群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二、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渝水区城管局辖区范围内的市政、园林绿化、市容、环境卫生、广告燃气等行业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三、组织机构及职责

（一）应急指挥部

总 指 挥：刘颖峰

副总指挥：刘  武、高俊勇、刘忠生、邹建霖

指    挥：刘忠生、蒋清林、张小鑫、龚勇军、刘  宝、张小金、欧阳健、邬小锦、王志军

成员由机关各股室主要负责同志组成。

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由局应急处置指挥部总指挥负责现场指挥调度或协助专业部门、上级部门开展相关工作。总指挥不在岗时由副总指挥代履职。相应的组长、队长接受对应的分管领导的指挥，不在岗时，由本组（队）排名靠前的人员代履职。

应急管理办公室

主任：傅建勇 

成员：章莉萍、刘成艺、黄智美
职责：负责应急管理日常工作。做好日常应急必备物资的购置和保管工作，以及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情况的上报。协调、调度相关部门进行抢险和反馈，同时负责与区应急局的协调工作。办公室主任不在岗时，由指挥部指定办公室人员暂时履行办公室主任职责。

（三）技术与疏导组

组长：吴小敏  

成员：周俊艳、黄璐璐、胡冬华、张云辉、袁诚辉
职责：接到处置突发事件通知后，及时通知并协调相关单位技术人员，按照上级要求通知其携带相关器材设备及时到达指定地点开展勘查、救援或其他处置工作。对处置现场进行摄像拍照。做好现场群众宣传疏导工作。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四）应急处置组

应急处置组分八个分队，由各大队、室人员组成。

第一处置分队：队长  蒋清林 

队员：邹新根、胡强 、廖二根、罗小青、刘晓兵、肖根儿、艾小俊、吴小青、廖刚、华鹏、黎元、刘钢、邓全根、张志明、肖小毛、罗绍泉、邹小龙、朱丽敏。

第二处置分队：队长  刘宝 

队员：赵绍杰、陈连儿、敖志峰、杨小勇、袁剑鸣、汪剑凌、彭斌、邓根民、梁满根、刘火芽、吴东升、杨伏文、李小敏、严细牙、曾庆杨、黄高辉、廖春芽、刘志平、廖小春、张永广。

第三处置分队：队长  刘忠生 

队员： 林小华、何昌明、邹小兵、胡敏、罗小宁、郭小忠、王洪波、陈永利、宋年琨、黄海斌。

第四处置分队：队长  龚勇军 

队员：钱唆皮、原增旺、丁余玲、韩朝华、陈任兆、王建民、胡军、刘勇、龚海波。

第五处置分队：队长  欧阳健 

队员：张建兵、王德平、姚丰林、邹涛、谢建慧、巫永辉、宗军平、杨威、邹春平、朱艳峰、温云飞、江舟。

第六处置分队：队长  邬晓锦 

队员：赵自科、黎爱平、王剑、谢芳林、肖志雄、郭磊、何小勇。

第七处置分队：队长  张小鑫 

队员：彭小明、刘永国、张磊、傅景云、丁小春、邹阳、钟太德、何小敏、刘喜明。

第八处置分队：队长  王志军 

队员：刘新根、曾伍根、张冬生 、王正根、胡建、邹小荣、黄宏、谢增权、周九华、徐健、李梦龙、巫昌明、黄化生。

机动分队：队长  张小金 

队员：张爱珠、周涛、罗文、郭一峰、李晓春、蒙永义、钟小明、蔡定湖、温小勇、皮志刚、敖建明、欧阳小春。

职责：由办公室组织调度，接受总指挥统一指挥。在接到局应急办指令后，队长应立即组织队员按照通知要求及时赶到指定地点接受任务并按照总指挥的命令开展应急救援工作。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五）后勤保障医疗救护组

组长：吴蕾  

成员：廖璐、邹玉雯、黄群
职责：根据指挥部指令，负责提供现场应急救护人员的餐饮及必须品以及协调医务人员到场救护。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六）宣传报道组（由办公室兼）

组长：傅建勇 

成员：刘成艺、黄智美

职责：及时将有关工作开展情况汇总上报。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四、应急处置

1、应急响应。发生一般突发公共事件后，现场的城管队员能处置的应及时进行处置，一时无法处置的应及时报警，同时向应急指挥部（业务分管领导或主要领导）报告请求支援并简要描述事件基本情况。接到报告后，指挥部人员立即赶到现场并要求应急办按照就近原则首先通知辖区或相邻的应急分队及时到场开展处置工作。同时，根据事件发展情况通知相应的应急组进入应急状态，履行应急职责。

2、应急实施。应急分队接到任务应无条件按指令要求到达现场并接受处置任务。相应的应急组要根据指令启动应急工作，履行应急职责。

①协助处置：非城管领域公共事件或虽属城管领域的事件但专业性比较强的，应急分队到场后在局应急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协助主要部门开展相关处置工作，如：搞好警戒维持现场秩序、参与救护、做好现场群众的宣传工作、搬运物品或听候调遣做好临时交办的任务等。

②单独处置：属城管领域发生的公共事件且专业性不强或非城管领域的公共事件且专业性不强（如城管部门最先到达现场），指挥部人员赶到现场后立即对事件进行勘察研判并及时作出具体处置措施，应急分队在分局应急指挥部统一指挥下单独开展处置工作。如及时开展施救工作；维持现场秩序防止意外发生；开展宣传攻势，劝离无关人员减少聚众人数；及时向上级部门报告事件简要情况；视事件进展及时通知120救护车，通知119、110等协助处置等。 

五、保障措施

（一）通讯等设备保障

应急指挥办公室负责专用通讯设备等的正常使用，各组、分队负责人应督促各成员做好通讯设备、执法记录仪的维护保养充电工作，保证突发事件处置过程中设备电量充足好用。

（二）交通工具等设备保障

办公室负责及时协调车辆维修保养加油事宜。各应急处置分队、组应做好车辆的日常维护保养，及时加油，发现故障及时排除，出现较大故障报办公室按程序处理。做到车辆能随时按要求到达指定地点。

后勤保障

后勤保障组要及时主动掌握处置现场工作时间，预定好相

应的餐饮食品及劳保用品、医疗物资，确保食品物资能及时供应。及时与120联系，确保伤员能及时得到救治。

六、有关要求

1、本单位管理和执法领域发生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辖区大队应按规定程序及时向上级报告，不得迟报、谎报、瞒报、漏报。 

2、接到局应急处置办通知后，除在外地休假人员外，所有应急处置分队人员必须无条件按要求到达指定地点接受任务。相应的应急组人员立即按照应急岗位职责，开展应急工作。 

3、指挥部下达处置指令后，各组、分队必须按规定的要求完成相应的任务，不得推诿、故意拖延或违抗命令。

4、对在突发事件处置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对不作为、处置不力或违抗命令将依法依规处理。
七、预案管理

本预案由局应急领导小组负责解释与组织实施。各大队、股室按照本预案的规定履行职责。

局应急办根据实际情况变化，及时修订本预案。

 新余市渝水区城市管理局办公室            2024年12月9日印发
